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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方需负责无锡市锡山区鹅湖人民医院（锡山区精神卫生中心）污水在线监测仪器运行所需的药剂、月度比对、季度比对、年度校验、耗材、配件（包括3000元以内配件）、日常维护、故障处理、无线网卡等。维护内容：仪器的清洗、保养、检查、标定、曲线校正、每季度进行第三方比对监测，费用由中标方承担。中标方承诺并保证实施的所有程序和过程，必须达到或优于环保主管部门对“出水监控房自动监控系统运行维护”的有关规范、规定要求，以及国家有关强制性或推荐性的标准或规范。
（一）定期添加药剂、定期维护仪器、定期更换耗材；废液定期收集后交给单位纳入危废仓库，不得随意堆放造成二次污染；站房保持干净整洁；
（二）按环保要求定期对每台在线仪校验，并将试验结果如实记录在规定的记录台账中；
（三）健全日常运行维护记录、定期校准、校验记录、标准物质易耗品定期更换记录、设备故障及处理记录，以上记录台账应放置在监控站房内；
（四）仪器发生故障后，运维单位必须在环保要求的时间内及时处理，并配合招标人向环保部门及时上报有关情况说明，对于不易诊断的故障，若72小时内无法排除，应安装备用仪器；
（五）排放口与进水口在线仪每日数据不少于12个/台，如遇相关政策性文件要求增加每日数据频次，运行费用不再增加。
（六）投标单位应认真配合第三方对比检测公司做好相关自动检测仪的比对监测、强制检定等工作。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七）每月第一周对现场仪器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维护，除周维护内容之外，对数据进行校准维护，并做好记录台账；现场维护增加以下内容：
(1)每月至少进行一次质控样比对试验。质控样比对试验结果应满足相对误差不大于10％，水样误差不大于15%，PH误差±0.5（此误差达到或优于环保主管部门要求）。若不满足上述要求，应立即重新进行第2次质控样比对试验或校验直至达标为止。
(2)每月的现场维护内容还包括对在线监测器进行一次保养，对水泵和取水管路、配水和进水系统、仪器分析系统进行维护。对数据存储/控制系统工作状态进行一次检查，对自动分析仪进行一次日常校验。检查监测仪器接地情况，检查监测用房防雷措施。
（八）每季度除月维护内容之外，检查在线监测仪水样导管、排水导管、活塞和密封圈，必要时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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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持机房、监控箱的清洁，保持设备的清洁，避免仪器振动，保证监测用房的温度、湿度满足仪器正常运行的需求。 
(2)保持各仪器管路通畅，出水正常，无漏液。
(3)对电源控制器、空调等辅助设备要进行正常性检查。
(4)此处未提及的维护内容，按相关仪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仪器维护保养、易耗品的定期更换工作。
（十）每月一次COD、氨氮、PH设备比对；每季一次流量计比对；每年一次COD、氨氮、PH、流量计等设备计量检测认证。
（十一）应环保要求，当仪器发生故障投标单位须在3小时内排除故障恢复仪器正常运行，如超过3小时产生的任何后果由投标单位承担。
四、注意事项
（一）中标单位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台账。主要包括：人员培训、操作规程、岗位责任、定期比对监测、定期校准维护记录、设施故障预防和应急措施等制度。
（二）中标单位应常年备有日常运行、维护所需的各种耗材、备用整机或关键部件；
（三）中标单位应保证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及配套设施一周至少一次巡检，按时更换耗材；
（四）中标单位应建立24小时值班出勤制度，根据相关环保要求，仪器出现故障后必须3小时内恢复正常，招标单位已安装在线仪故障报警系统，故障报警后3小时内必须排除故障，恢复正常；
（五）中标单位应协助招标人编制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日常运行自检报告，自检报告包括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准确性分析、数据缺失和异常情况说明以及单位生产情况等；
（六）中标单位应协助招标人做好相关自动检测设备的比对监测、强制检定等工作；
（七）中标单位应配合招标人做好环保部门对自动监控设备的检查工作；
（八）单台设备、单个配件更换金额≦3000元的由中标单位承担，单台设备、单个配件更换金额大于3000元的，中标单位应及时将情况报告招标人，经招标人审核同意后更换，该部分费用由招标人承担。
（九）根据排放口在线仪每日数据有效性考核要求，中标单位必须达到地方政府考核标准每日数据有效性90%以上；进口在线仪每日数据有效性考核（参考国控企业排放口在线仪每日数据有效性考核要求）为85%。

